
東吳大學招生委員會（通知） 115年1月12日 

受文者：○○○同學（報名序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） 

主 旨：通知錄取為備取生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台端業經錄取為本校114學年度○○○○學系寒假轉學生第○○名備取生。 

二、各學系正取生於01月20日下午15:30報到、註冊截止後之缺額及其缺額流用規定，

將於01月21日13:00起在本校網頁「招生訊息」→「學士學位招生」→「寒假轉學

考試」內公告，請備取生自行上網查詢。 

三、正取生報到註冊後，若遇有缺額，由本校通知各該學系備取生，依序遞補至本校114

學年度第二學期行事曆所定開始上課日（115年02月23日）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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